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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人民法院文件

武法 (2017.)161号

武陟县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 《关于繁简分流操作规程 (试行 )》

的通知

本院各部门:

现将 《武陟县人民法院关于繁简分流操作规程 (试行 )》

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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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县人民法院

关于繁简分流操作规程(试行)

为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

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优化司法资源,提高司

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根据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深

化繁简分流工作机制改革的若干规定 (试行)》 ,结合我院

审判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一章 诉前分流

第一条 应当坚持调解优先的原则,在 当事人递交立案

材料时,诉讼服务中心诉讼辅导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引

导其依法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第二条 诉前调解案件范围:

(一 )婚姻家庭纠纷 ;

(二 )相邻关系、共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

使用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物权纠纷 ;

(三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民间借贷、合伙协议、买卖

合同、劳动 (劳务)合同、服务合同、租赁合同、借用合同、

典当合同、赠与合同、供电 (水 、暖、气)合 同、物业合同

等合同纠纷 ;

(四 )财产损害赔偿、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

害赔偿、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赔偿、工伤损害赔偿、雇员及义



务帮工损害赔偿等侵权纠纷 ;

(五 )其他适合诉前调解的案件 ;

第三条 由立案部门将适宜诉前调解的案件分流至诉

调对接中心,由 诉调对接中心内勤将案件录入诉前调解系

统,生成诉前调解案号,并于收案当日将案件移送至调解员。

第四条 诉前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法官审查后,由速

裁团队进行司法确认或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不成的案件 ,

由调解员将调解笔录连同有关材料退至内勤处,由 内勤将案

件退 立案部门,进行二级分流。口

第五条 诉前调解的期限为 30天。

第六条 诉前调解案件,双方当事人都到庭的,应 当进

行至少两次调解,记录两次笔录,并要求双方当事人填写地

址确认书。

第七条 对于需要鉴定的案件,应 当引导当事人选择诉

前鉴定,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把纠纷解决在诉前。

第八条 立案登记人员将符合鉴定条件的案件登记诉

前鉴定案号后,将案卷材料转技术室。由技术室组织双方当

事人对申请人提交的鉴定材料进行质证。

第九条 技术室根据鉴定要求,在组织质证后要及时组

织双方选择确定鉴定机构,并按规定委托鉴定机构鉴定。

第十条 鉴定意见出具后,技术室应当将鉴定意见分别

送达双方当事人,由 当事人持鉴定意见至立案部门立案分



流。

第十一条 立案部门可将案件分流至诉前调解中心,由

诉前调解中心调解员根据鉴定意见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

解。调解不成的,应 当及时返

第二章

立案部门,进行二次分流。

立案分流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分流至民事速裁团

队 :

(一 )小额诉讼案件 ;

(二 )100万 以内的民间借贷案件 ;

(三 )500万 以内的金融借款案件 ;

(四 )欠款数额明确的银行卡纠纷案件 ;

(五 )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

争议的抚育费、抚养费纠纷 ;

(六 )责任明确、原告主张的诉讼数额确定、有鉴定意

见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其他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

件 ;

(七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督促程序案件、公示催告程

序案件 ;

(八 )诉调对接中心调解成功的案件 ;

(九 )速裁团队认为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的其他纠纷案

件。

第十三条 对案件事实清楚,罪刑较轻,有可能判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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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刑事案件,由刑

事速裁团队审理。

第十四条 部分不适宜速裁的简易程序案件和普通程

序案件,分流至普通团队审理。

第十五条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

(一 )媒体报道、公众关注或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

案件 ;

(二 )当事人一方人数 10人以上的案件,系 列案除外 ;

(三 )诉讼标的额在 500万 以上的案件 ;

(四 )对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新类型案件或在本

院首例首例的案件 ;

(五 )涉及县、乡镇政府及县直各单位的案件 ;

(六 )集体上访、重复上访等敏感案件 ;

(七 )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案件。

第十六条 案件类别划分 :

(一 )传统民事案件由民一庭负责审理 ;

(二)婚姻家庭纠纷由家事审判团队审理 ;

(三 )商事案件由民二庭负责审理 ;

(四 )三个派出法庭负责审理本辖区内的民商事纠纷案

件 ;

(五 )行政案件及非诉执行案件立案前的审查和立案后

的审理由行政庭负责审理 ;



(六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自诉案件立案前的

审查和立案后的审理由刑庭负责 ;

(七 )再 审案件由审监庭负责审理。

第十七条 案件分流后,速 裁团队认为程序分流不当

的,应 当在收到案件后 5日 内提出,并写出书面理由,不得

自行将案件退 或移送。经主管民事的院长签字批准后,按

照原区域范围分流至普通团队。

第十八条 采用速裁方式审理的案件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经院长签字批准后,可 由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 ,

从速裁团队中退出,按照原区域范围分流至普通团队 :

(一 ) 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致案情复杂 ;

(二 ) 被告提出反诉 ;

(三 ) 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 ;

(四 ) 追加当事人导致送达因难的 ;

(五 ) 当事人需要鉴定、评估、勘验的;

(六 ) 需要调查取证且案件不能在 45日 内审结的 ;

(七 ) 需要公告送达的;

(八 ) 需要中止审理的;

(九 ) 其他不适宜速裁程序的。

第十九条 庭室内部退案的,经主管院长审批后,自 行

流转,报立案部门备案。跨庭室退案的,经院长审批后,附

立案部门,由立案部门进行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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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

第三章 疑难、复杂案件分流

第二十条 刑事庭发还的案件,由 分管刑事的院长审

理。民一庭、民二庭的发还案件,由分管民事的院长审理。

行政庭的发还案件,由 院长审理。其他发还案件,由 立案团

队审理。

第二十一条 立案一庭可以跟各业务庭案件的多少适

时对案件分流进行适当调整。

第二十二条 本规程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程从印发之日起实施。




